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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 

群的规定的协定》审查会议 

2006 年 5 月 22 日至 26 日，纽约 

 

  2006 年 3 月 31 日冰岛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 

普通照会 
 

 冰岛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秘书处致意，谨提及秘书处 2005 年 6 月的说明、

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59/25 号决议第 17 段为协助审查会议执行《联合国鱼类种群

协定》第 36 条第 2 款所定任务提交的报告，以及 2006 年 3 月 20 日至 24 日在纽

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缔约国第五轮非正式协商。 

 冰岛常驻代表团还谨递送题为“关于冰岛为执行《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而

采取的措施的资料”的照会（见附件），并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审查会议的文

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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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3 月 31 日冰岛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 

普通照会的附件 
 
 

关于冰岛为执行《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而采取的措施的资料 

 

1. 冰岛已履行《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

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

规定的各项义务，颁布与本国管辖范围内外的渔业有关的全面立法，积极参与相

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工作，以有效方式执行有关的规则和承诺，以及捐助《联

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第七部分所设援助基金。 

2. 冰岛通过包括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北大西洋渔业组织和国际大西洋金枪

鱼养护委员会在内的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其他渔业管理安排，包括沿海国的

合作，积极参与北大西洋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管理。关于这种次

区域和区域渔业管理合作，请参考已提交并在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59/25 号决议第

17 段为协助审查会议执行《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第 36 条第 2 款所定任务提交

的报告内予综述的资料。 

3. 冰岛的渔业管理主要基于三项立法：1990 年渔业管理法；1996 年商业海洋

鱼类种群处理法；1996 年冰岛本国管辖范围外区域渔业法。 

4. 渔业管理法规定了冰岛渔业管理的法律框架。该法规定了渔船的个别可转让

配额综合制度和捕鱼须领取特别许可证的办法。只有符合具体规定的渔船才有资

格获得这种许可证。 

5. 该法还规定渔获量限额的制定过程，规定渔业部长在规定年度总可捕量之前

应考虑冰岛海洋研究所的咨询意见。在这方面，应当指出，在过去十年，有关总

可捕量的各项决定几乎都听从科学咨询意见。科学咨询意见是基于预防方法和已

经制订的长期管理计划（例如鳕鱼的管理计划），有时基于考虑到不同鱼种（从

掠食鱼类而下）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多鱼种模式。在制定毛鳞鱼、虾和鳕鱼的总可

捕量方面已经应用了多鱼种方法。 

6. 鉴于冰岛的渔业管理制度是基于个别可转让配额，因此没有应用特定的减低

捕捞能力的计划。该制度依靠控制产出来确保渔获量保持在可持续的水平。配额

持有人自己决定最适合所持配额份额的适当捕捞能力水平。 

7. 冰岛渔业管理制度在许多方面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因素。在这领域的主要立法

是商业海洋鱼类种群处理法。这一制度容许制定顾及渔业对海洋生态系统不同组

成部分的影响的规则，包括划定禁渔区和限制鱼具以及考虑到不同鱼种之间的相

互作用的规则。冰岛对渔业实施生态系统办法，随着关于生态系统各个方面的知

识的增加对其渔业管理制度加上新的措施。 



 

 3
 

 A/CONF.210/2006/7

8. 已有禁止抛弃物的详细规定，对违反禁令的行为规定了制裁。还采取经济奖

励办法来减少抛弃物。为了尽量减少副渔获物，实施了一些条例，禁止在某种渔

业和某些地区使用特定的鱼具，包括网目尺寸条。此外，对某些地区实施季节性

或永久性禁渔措施，以保护产卵场和幼鱼。在副渔获物过多时可以不事先通知将

一些地区关闭。 

9. 已有各种规则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这方面包括划定永久禁渔区以保护脆弱

的生态环境，关闭一些地区以保护产卵场和幼鱼以及非目标种，以及在渔业管理

中使用多鱼种模式和限制鱼具。 

10. 冰岛海洋研究所对海洋生态系统进行广泛的研究，目的在于增加可以用于将

生态系统因素纳入渔业管理之中的知识。这一研究特别注重发展多鱼种模式、测

定脆弱地区和确定产卵场和幼鱼密度高的地区。 

11. 冰岛本国管辖范围外区域渔业法规定了冰岛鱼船在公海和其他国家管辖地

区捕鱼的规则。该法的目的在于将《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的规定纳入冰岛本国

立法中。该法规定冰岛渔船应有像在冰岛本国管辖范围内捕鱼一样的捕鱼许可

证，并规定在捕捞受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其他安排管制的鱼种时要将其计入议定

的冰岛总可捕量份额。渔业部长根据该法，有权制定条例履行冰岛有关这些渔业

的国际义务。这方面包括使用船只监测系统，规定维持航海日志，实施指定港口

的制度和称衡渔获量的规定。 

12. 冰岛实施严格的港口国管制条例。这些条例规定禁止从事不符合冰岛在捕鱼

领域的国际义务的捕鱼活动的外国船只，包括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非法、无

管制和未报告捕捞名单上的船只进入冰岛港口。条例还规定禁止参与以违反可持

续捕捞做法的方式捕捞游跨冰岛水域鱼类的船只或违反冰岛利益的捕捞活动的

船只进入冰岛港口，包括不准卸下渔获，以及不准向这种船提供任何服务。还禁

止冰岛服务提供者在冰岛本国管辖范围内外的地区向在海上的这种船只提供服

务。 

13. 冰岛以积极和有效的方式，使用船只监测系统、指定港口、称衡渔获量规定

以及观察员和检查员来实施渔业管理条例。对涉嫌的违规事件进行调查并实施适

当的制裁。制裁包括吊销捕鱼许可证，没收渔获和鱼具及罚款。 

14. 最后，应当指出，冰岛向《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第七部分所设援助基金捐

助了 49 500 美元，目的在于资助发展中缔约国执行《协定》。 

 

 


